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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CAS15）规范了

施工企业的会计核算。但是《施工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关于计

算应纳流转税方法与 CAS15的规定有些相左，需要加以改

进。《施工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规定：按当期客户签认的验工计

价单确认营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交纳的流转税。笔者认

为，在实际工作中，应以确认收入为主要标志来计算应交纳的

流转税，这样既符合税法规定，又符合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和

权责发生制原则。下面用一个实例加以说明。

例：某施工企业 2002年 12月 31日与北方一客户签订了

一项承建一栋综合大楼、工程造价总金额为 10 000万元的合

同，工程于 2003年 4月开工，预计 2005年 6月完工。最初，预

计工程总成本 9 500万元，2004年底，由于钢材价格上涨等因

素调整了预计总成本，预计工程总成本已达到 10 100万元。

该施工企业于 2005年 4月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合同，工程优

良，客户同意支付奖励款150万元。该施工企业 2003 耀 2005

年完成合同情况具体见下表：

假定该施工企业营业税税率为 3%、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为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3%。则流转税会计处理如下：

（一）2003年的会计核算

合同收入=10 000伊（3 900衣9 500）伊100%=4 200（万元）

会计期末，施工企业按照合同完工百分比计算合同收入

时，即根据合同收入来计算应交纳流转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38.6

贷：应交税费———营业税 126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8.82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3.78

实际交纳分两种情况：

1.客户结算合同价款时，施工企业开具发票，按客户结算

合同价款计算交纳流转税，或客户代扣代缴流转税。

借：应交税费———营业税 135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9.45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4.05

贷：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148.5

2.客户在施工期内未进行阶段性结算合同价款时，施工

企业按会计期末确认的合同收入交纳流转税（或按收到客户

预付款计算交纳流转税）。

借：应交税费———营业税 126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8.82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3.78

贷：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138.6

年终，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三个子科目

为借方余额，说明施工企业未完成阶段性工程量而客户已结

算了合同价款。

（二）2004年的会计核算

合同收入=10 000伊（8 585衣10 100）伊100%-4 200=4 300

（万元）

会计期末，施工企业按照合同完工百分比计算合同收入

时，即根据合同收入来计算应交纳流转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41.9

贷：应交税费———营业税 129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9.03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3.87

实际交纳过程的两种情况：

1.客户结算合同价款时，施工企业开具发票，按客户结算

合同价款计算交纳流转税，或客户代扣代缴流转税。

借：应交税费———营业税 144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10.08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4.32

贷：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158.4

施工企业营业税费会计处理浅议

党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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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规范了施工企业的会计核算，本文将原《施工企业会计核算办法》与会计

准则对比，发现其“按当期客户签认的验工计价单确认营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交纳的流转税”的做法有些不妥，认为应

按确认的收入计算应交纳的流转税，并用实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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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到目前为止已发生的成本

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

已结算合同价款

实际收到价款

2003年

3 990

5 500

4 500

4 365

2004年

8 585

1 500

4 800

4 656

2005年

10 050

0

850

1 129

金额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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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在施工期内未进行阶段性结算合同价款时，施工

企业按会计期末确认的合同收入交纳流转税（或按收到客户

预付款计算交纳流转税）。

借：应交税费———营业税 129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9.03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3.87

贷：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141.9

（三）2005年的会计核算

合同收入=（10 000+150）-8 500=1 650（万元）

会计期末，施工企业按照合同总收入减去累计已确认的

合同收入计算应交纳流转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54.45

贷：应交税费———营业税 49.5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3.465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1.485

实际交纳分两种情况：

1.客户结算合同价款时，施工企业开具发票，按客户结算

合同价款计算交纳流转税，或客户代扣代缴流转税。

借：应交税费———营业税 25.5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1.785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0.765

贷：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28.05

2.客户在完工后结算合同价款，施工企业按合同总收入

减去累计已确认的合同收入计算交纳流转税（或按收到客户

剩余合同价款计算交纳流转税）。

借：应交税费———营业税 49.5

应交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 3.465

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1.485

贷：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54.45

以上是笔者对施工企业交纳流转税会计处理的浅见，仅

供同行参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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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合同计提预计损失准备的合理性分析

蒋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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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CAS15）的

规定，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应当将预计损失确

认为当期费用。即在合同预计出现亏损的会计年度，对合同的

预计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全部列入当期损益。计提的合同

预计损失准备，作为“存货跌价准备———预计损失准备”进行

核算和信息披露。笔者拟从资产价值的角度，对建造合同计提

预计损失准备的合理性进行探讨。

（一）

从 CAS15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看，在建合同在资产负债

表中作为存货反映的资产只有一项，即“存货———已完工尚未

结算款”。建造合同预计损失准备作为存货跌价准备的一类，

其对应的资产形式只有“存货———已完工尚未结算款”。根据

CAS15及相关制度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期末“工程施工”

科目金额减去“工程结算”科目金额后的余额，如果大于 0，其

差额反映在“存货”项目下的“已完工尚未结算款”项目中；如

果小于 0，反映在“预收账款”项目下的“已结算尚未完工工

程”项目中。也就是说，在建合同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价值

不一定是资产，也可能是 0或负债。

已完工尚未结算款越“工程施工”科目金额-“工程结算”

科目金额越开累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开累确认的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科目金额，在预计合同毛利准确的前提下，影响期

末已完工尚未结算款金额的因素有两项：一是与业主结算情

况。如果结算额大于实际完成工程价值，则会存在已结算尚未

完工工程；如果结算额小于实际完成工程价值，则会存在已完

工尚未结算款；如果结算额等于实际完工价值，则已完工工程

期末没有资产或负债价值。二是工程项目各阶段的毛利率是

否均衡。CAS15是将工程项目作为一个产品，将其利润采取

完工百分比法均衡计入各会计年度，但在实际工作中，受工程

项目投标不均衡报价、项目组对项目各工序或子项目成本控

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工程项目各个施工阶段的毛利率

【摘要】本文从资产价值、在产品价值计量等方面，对建造合同计提预计损失准备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并提出建造合同

预计损失准备不应作为减值损失处理，而应作为预计负债处理。

【关键词】建造合同 预计损失准备 存货 在产品


